延庆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文件
延教督〔2005〕72号
★
关于认真做好市督导室

对我县实施素质教育工作检查的补充通知

各学校及教委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《北京市区县政府、教委、普通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评价方案》，迎接市督导室5月10号至12号对我县的检查，我督导室已经下发了延教督〔2005〕2号文，各学校正在积极准备此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宜补充说明如下：

1.关于材料的规范整理问题：学校遵循两条主线，第一条主线是延庆县人民政府督导室所有贯彻落实《评价方案》下发的有关通知等文件，学校在贯彻落实这些文件时制定的实施意见（方案）和落实的有关材料，例如学校制定的自主发展指标体系、学校的实施方案以及年度自评报告、自评量表等。第二条主线是教委系统在推进素质教育工作中下发的有关文件，学校在落实这些文件精神方面所作的工作。学校在落实素质教育《评价方案》过程中所制定和积累的材料，要与上级部门（督导室和教委）协调一致，体现落实。

2.学校要针对本次的检查，召开相关会议，动员全学校师生积极面对，群策群力。

3.第三节课的市领导听课问题，学校要以此为契机，推动课堂教学的进一步上水平，动员全校任课教师高度重视、认真准备，人人上好第三节课，防止出现所准备的课不对督导检查人专业，再临时调换的被动现象发生。

4.学校要关注现有的体育卫生设施、设备的管理和使用问题，关注体育、卫生工作开展情况，健全文字资料和使用记录；按规定要求开齐、开足课程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。

5.学校要与所在当地乡镇政府主管领导认真沟通情况，虚心听取乡镇意见，及时汇报所做工作，尤其在教育发展规划等方面要协调一致，体现镇管教育的原则。

二○○五年四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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